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社團大型活動經費申請說明資料     

學生社團評鑑委員 114.02.20 修訂 

一、 大型活動之定義 
    依據國立中正大學社團大型活動經費使用要點，學生社團大型活動至少應符合下 

    列其中一項定義： 

    (一) 活動目標對象應涵蓋本校所有同學 

    (二) 活動應容許某一社區全體民眾之參與 

    (三) 社團數至少有五個以上之社團聯合活動 

    (四) 校際性活動 

    關於大型活動的認定，社團評委基本上是以上述四個條件作為評判的依據，但因 

    社團活動多元，還是會依照活動的不同，來判定活動是否符合大型活動經費申請 

    範圍。 

※註：有關聯誼性活動或對外收費活動，原則上不予補助，但是如果有詳細敘明理由及經 

  費使用流向，社團評委經過討論後會視情況給予補助。 

 

二、 大經申請資格 
有參加社團評鑑且成績在丙等(含)以上之社團。 

 

三、 大經申請流程 
(一) 注意公告收件時程： 

    一年有 4期申請機會（每學期 2次），大約是每學期初及每學期中，確切時 

       程請注意課活組網頁重要訊息公告。 

(二) 辦理線上申請： 

請於公告收件期限內完成申請，需準備之申請資料如下： 

1.大型活動經費申請表及概算表 

2.活動企劃書（含詳細經費預算明細表） 

3.估價單（無須附者免） 

以上資料請依次序整合成一份 PDF檔，準備好後再進行線上申請，大經線上

申請系統連結 https://evaluation.ccu.edu.tw/p/404-1260-

46243.php?Lang=zh-tw (搜尋路徑：課活組網頁/社團平台/社團服務/國立中

正大學學生社團大型活動經費申請) 

※註 1：大型活動經費申請表及概算表請自行上網至課活組網頁/表單下載/經費申請下載 
  大型活動經費申請表及概算表；活動企劃書無特定格式。 

        ※註 2：若有缺任何表件（大型活動經費申請表及概算表,活動企劃書）,其申請案不予受 

          理。 

        ※註 3：申請案皆以線上申請系統收到為準，提醒社團在填報完畢按下「送出」後，會出 

          現所填報的表單，請確認表單內容無誤後再按下「確認提交」，有出現”資料已經提 

          交成功”才表示申請完成。社團在送出資料後，可另寄信至社團評委信箱 

          (ccuclubcom@gmail.com)詢問是否收到申請資料(需於繳交期限內才受理)。 

 

四、 大經審核及公告 
 社團評委初審 → 課活組複審 → 學務處簽准 → 公告審核結果 

https://evaluation.ccu.edu.tw/p/404-1260-46243.php?Lang=zh-tw
https://evaluation.ccu.edu.tw/p/404-1260-46243.php?Lang=zh-tw


五、 大經核銷及結案 
請依公告規定辦理核銷，並於活動結束後三週內繳交活動成果報告書電子檔。 

 

六、 注意事項 
(一)  所有申請案皆需依規定辦理活動申請程序；核銷時若發現該案未完成活動申  

 請，則不予補助及核銷。 
 

(二) 企劃書內之經費預算明細表內應詳列各項預算，列舉內容包含申請大經的項  

 目以及自籌款項的部份。以作為評審經費之參考依據，但請詳細並據實列 

 舉，勿做誇張的報帳行為，否則不予補助。例如：便當單價 1000元。企劃 

 書經費預算表範例如表一所示：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備註 

半開海報紙 20元 20 張 400元 大經申請 

麥克筆 10元 15 支 150元 自籌 

合計 550元 
大經申請：400元 

自籌:     150元 
      表一：企劃書經費預算範例 

 

(三) 大經申請表格之經費概算表，僅列出欲申請大經之大項目即可。(所列出之 
 項目，須按照欲申請補助優先順序排列。) 大型經費概算表範例如表二所 

 示： 

項目 計算方式 金額 用途說明 備註 

美宣宣傳費 乙式 1200元 活動宣傳品耗材 細項預算表 P.- 

燈光照明設備 乙式 5000元 活動表演用設備 
估價單見企劃書

P.-- 

合計 6200元 須符合所列「申請大經」預算金額 
                                   表二：大型經費概算表範例 

 

(四) 基於超過一定金額的大項支出，希望社團可以事先進行比價，故燈光音響、  

 租借服裝、表演團體、舞台或背板、其他高價位或特殊規格的物品，若同廠 

 商總價超過五千元以上，未滿一萬元者，須附估價單影本一張。若同廠商總 

 價超過一萬元者，須附估價單影本至少二張(不同廠商開立)，並請保留估價 

 單正本，以利後續核銷作業進行。未附正式估價單（含店章、日期、「國立 

 中正大學」的抬頭等）者，或估價單品項不清楚者，皆不予補助。 

          ※註 1：請附上完整的估價單，禁止分開截圖成上下頁以及另外截圖店章。 

          ※註 2：廠商提供的估價單之各項目數量、單價、總價必須明確。 

  

(五) 若有聘請講師或表演團體等，請附上經歷簡介及以前受邀表演的付費標準。 

          ※註 1：若邀請校外人士為學生社團開立講座或演講，交通費以自強號來回補助（油 

            費、過路費、停車費不得報支），住宿費不予補助。 

                  ※註 2：講師費計算方式詳見附錄二。  



(六) 大型活動經費僅補助耗材，非耗材之項目(可重複使用者)基本上不予補助： 

耗材 膠帶、垃圾袋、宣傳單、海報、節目單…… 

非耗材 湯匙、剪刀、快煮鍋、全身鏡、釘書機…… 
                             表三：耗材及非耗材範例 

      ※註：對於耗材及非耗材項目不清楚者請於大經說明會提出，或在送申請案前先諮詢 

        所屬課活組輔導老師。(另提醒音樂性社團，如有樂器修繕保養及耗材需求，請洽詢 

        輔導老師協助） 

 

(七) 拍攝器材等補助項目，原則上僅補助硬體設備與施工，外包拍攝等人事費用 

     不予補助。大經補助的初衷乃是希望社團成員可以從中學習技能，故希望社 

     團可以盡量主動學習活動中各項事務。 
 

(八) 從 109學年度下學期開始，借用演藝廳的社團須收取電費，編列經費預算時 

     請記得編列電費，有關演藝廳電費收費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學生社團辦理大型活動需借用演藝廳者，若有通過大經審核，基本上彩排 

          及正式演出將各給予一個時段（四小時）的電費補助（每社團每學年享有        

          一次的電費補助，第二次借用就需收取電費）。 

        2.學生社團因活動衍生電費(包含需增加彩排時段、正式活動演出)，均以優 

      惠電費計收（見表四）。 

時段 08：00-12：00 13：00-17：00 17：30-21：30 

彩排(不含空調)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正式活動展演 

(含空調)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表四：演藝廳各時段收費標準（社團優惠價） 

        3.違反演藝廳借用相關規定及不符大型活動經費申請要件，學生社團需自行  

          至出納組繳納電費(社團優惠電價)，繳納後相關收據，需繳交收據影本至   

          課活組，以利備查。 

    4.應繳電費而未繳交之社團，將禁止借用演藝廳一年。 

    5.提醒借用演藝廳之社團請務必於 21:30以前完成場復。 

    6.學生社團器材，如因特殊原因需晚一天撤場，可不計收電費（請事先告知 

      演藝廳管理員）。 

    7.以上有關社團借用演藝廳須收取電費之相關作法將先試行，有必要時可再   

      檢討調整，若無必要則將沿用。 

 

 

 

 

 

 

 



七、 初審方式說明 
  大經初審分二階段進行：社團報告及評委初審會議。 
 

   （一）社團報告 

          採用分組、分時段方式進行。各社團至多派 2位代表到場參與提案報告， 

      各社團有 3-5分鐘發言時間，在此時間內，社團得以任何方式(註 2)簡介其活 

      動內容，簡介內容可包含：活動舉辦之意義與原由、活動特色、預計成效、活 

      動經費中最需要補助的項目與順序等。 

  同組所有社團報告結束後，由評鑑委員以各活動企劃書內容及所做簡報為 

  參考，針對活動內容、活動經費使用等相關事項進行提問，並請社團對評鑑委 

  員所提的問題進行回應，回應內容切忌天馬行空、含糊其辭，或者給予與問題 

  無任何相關性的回應，若有此類狀況發生，評委將視狀況停止其發言，因為這 

  將造成該社團與其他社團的權益受到損害。此階段的提問與回應時間約 25-30 

      分鐘，請各社團確實掌握時間。另外，與報告社團有關聯之評鑑委員將會暫時 

      離場，直到該組社團報告及提問時間結束之後再進場，以達到迴避原則。 
 

   （二）評委初審會議 

  在社團報告結束後，評委將進行閉門初審會議，為維護大經申請之公平性 

  與公正性，所有社團評委在進行大經初審中會遵守迴避原則：評委不參與所屬 

  社團與推薦社團之申請案。為維護初審的公正性，評委若遇到所屬社團與推薦 

  社團之申請案，討論該案的過程中將會離開會議現場，由會議主席維持會場秩 

      序及原則，並由全體評委共同監督。 

  ※註 1：參與大經申請之社團，請依公告時段至指定地點報到，並備妥說明之資料與器 

    材，由於初審場地的限制，除電源之外將不另行提供其他器材；故若社團欲使用電子儀 

    器作為報告活動內容的補助工具，評委團隊並不加以限制，但可能發生之後果必須由各 

    社團自行承擔。 

  ※註 2：初審社團進行活動簡介時，可以自行攜帶手卡、圖表等至現場使用及講解，如活 

    動相關展品設計圖等，但僅限於輔助說明之使用。 

 

 

 

 

 

 

 

 

 

 

 

 

 

 

 

 



八、 企劃簡報技巧 
(一) 企劃書經費寫清楚 

大經最重要的一環就是經費的問題，原則上貴社團寫多少經費，評委即以該

經費表進行審核，不接受簡報時臨時更換經費表及事後補件(不予接受補件之範

圍亦含括估價單、外聘講師經歷介紹、活動經費表、活動內容之修正等等)。 

(二) 簡單扼要，清楚明白 

您所面對的社團評審委員都在社團裡服務過，也舉辦過活動，但是每一個活

動的特性都不同，評委可能不太了解貴社團舉辦該活動的目的與意義，因此，在

您進行簡報時，請儘可能簡單明白，把您所想要表達的內容以易懂的方式傳達給

評委。 

    (三) 時間分配，把握重點 

簡報時間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將重點傳達給評委是非常重要的。請盡

可能在您認為特別重要的重點上為評委加強解說。大經是學校為促進社團發展所

設立的機制，因此您可以花時間為評委解說整體活動效益及經費運用的部份。 

    (四) 簡報時的態度 

1.保持禮貌是重要且基本的。 

2.從容不迫。過度的緊張可能會造成表達上的失誤或不精準，以至於影響評 

委對活動的理解。 

3.在您簡報前，評委會事先閱覽貴社團所附上的活動企劃書，評委會針對企 

劃書以及您簡報的內容進行提問，煩請您儘可能針對問題，回覆評委所提 

出的疑問，這關係到該活動的經費爭取。 

    (五) 多做準備 

貴社團若先前有舉辦相同活動，建議可以把一些先前的資料於簡報時給評委

們作參考，若有活動成果的相關資料，也歡迎於簡報時向評委呈現。如果您是以

投影的方式進行簡報，請自行準備設備，並確保設備在簡報當下能正常運作，時

間是相當寶貴的，萬一真的有不可抗力因素(例如：設備故障)，貴社團有無其他

解套方案也相當重要。 

 

九、企劃書與初審詢答注意事項： 

    在初審過程中，評委僅以企劃書提及的內容作為該次大經申請之依據，故越

完善之企劃書，越能讓評委了解該社團舉辦活動之能力、經驗與對活動的期望。

故以下幾點提高企劃書完整度之建議，提供給社團夥伴參考： 

(一) 建議社團在企劃書中主動分析過往類似活動之成效分析，例如：該次大經某 

     社團申請期末成果發表，則可以附上去年期末成果發表之參與人數、滿意度 

     分析、活動檢討與改善等等。如此一來，評委可以更加具體了解社團舉辦活 

     動之能力，與對本次活動的規劃是否合理。 

(二) 企劃書中的各項補充資料，包含：講師介紹、活動用品購買途徑、估價單與 

     各項附錄，請勿以連結的方式呈現！可以改用圖片截圖或基本文字介紹進行 

     此類內容的補充。 



附錄一：企劃書撰寫建議 

    為了協助各位可以順利申請大經，這裡社團評委提出幾項檢視細目，希望各位社

團伙伴在投遞大經企劃書之前，可以重新檢視企劃書的內容，並思考是否能在活動企

劃上更有所精進，以獲得評委的支持。 

一、 企劃為何值得投資？ 
    若把大經比擬為教學卓越計劃，評委比擬為計劃委員，那各個社團的活動就

好比各校提出的卓越計劃一般，如何在計劃上更凸顯企劃優勢？如何說服委員對

該計劃進行投資？如何使該計劃對整個學校產生良好的影響？請各社團在投遞企

劃書之前，思考如何在企劃書中表達該企劃的精神與價值。 

二、 是否具備新意？ 
    一個活動要能吸引人，並給予參與者耳目一新的感受，必定要脫離某些公

式，這裡強烈希望各社團可以在提出活動企劃之前，思考該活動的意義，是否可

以定義新的格局？若是傳承社團既定活動，如何在企劃上可以舊瓶裝新酒，說服

社團評委投資您的企劃。 

三、 活動架構是否紮實？ 
    要讓人相信您的企劃是可執行的，必定要有確切的企劃內容，請明確告知評

委們，您的活動的組織架構、人員編組、預算編列等，切勿誇大不實，但也不要

一筆帶過，請以投資人的眼光重新評估自己的企劃，思考如何在撰寫上，讓人相

信該企劃是具有可執行性的。 

四、 活動能否感動他人？ 
    在活動頻繁的現今社會，活動如何讓人印象深刻，並產生嚮往與感動，請思

考您的企劃是否可以令活動人員或是參與民眾產生共鳴或感動，如何使人印象深

刻？如何在眾多活動中，獲得他人青睞？ 

五、 是否已經說明完備？ 
    最後，在交出您的企劃之前，請再重新檢視您的企劃是否都附上詳細的資

訊，估價單是否附上？預算書是否編排得宜？評委將由您遞出的企劃書為評判依

據，故請您一定要再三確認內容無誤後再繳交資料，以免造成遺憾。  

 

 

 

 

 

 

 

 

 

 

 

 

         



附錄二：講師費補助基準表 

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一、講座費 

 

 

 

 

 

  

人節 

 

 

外聘－國內專家學者 2000 

      元 

外聘－與主辦單位或訓練 

      機關（構）學校有 

      隸屬關係 1500元 

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 

      （構）學校人員  

      1000元 

凡辦理研習

會、座談會或

訓練進修，其 

實際擔任授 

課人員發給 

之鐘點費屬

之。 
 

一、 授課時間每節五

十分，其連續上

課二節者為九十

分鐘，未滿者減

半支給。 
二、 協助教學並實際

授課人員，按同

一課程講座鐘點

費 1∕2 支給。 
二、指導老師

鐘點費 

 

人時 白天－每小時 695元 

夜晚－每小時 740元 

適用社團指導

老師社課及練

習使用等 

 

三、裁判費 人日 

 

 

 

 

 

人場 

國家級裁判上限 1500元 

省(市)級裁判上限1,200元 

縣(市)級裁判上限1,000元 

全國性競賽上限1,200元 

省(市)競賽上限1,000元 

縣(市)級競賽上限 800元 

每場上限400元 

凡辦理各項運

動競賽裁判費

屬之。（非運

動競賽裁判費

支給說明詳見

※註） 
 

一、軍公教員工擔任 

    各機關（構）學  

    校主辦之各項運 

    動競賽裁判者， 

    得支給裁判費。 

    裁判費之支給標 

    準，由各主辦機 

    關（構）學校視 

    各項運動競賽項 

    目之範圍、難易 

    複雜程度、所需 

    專業知識訂定 

    之，最高以不超 

    過本表所列數額 

    為上限。 

二、 主辦機關（構） 
學校之員工擔任

裁判者，其裁判

費應減半支給。 

三、 主辦機關（構）

學校得視裁判之

實際需要核實支

給往返交通費但

已使用主辦機關

（構）學校公務

車輛接送或致贈

車票、機票者不

得再支給。 

四、 已支領裁判費

者，不得再報支

加班費或其他酬

勞。 

表五：講師費補助基準表 



※註：非運動比賽裁判費之給說明 

一、學校辦理合唱、海報等比賽，擔任比賽活動之評審老師，其評審費支給事宜：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2.4.17局給字第 0920010281號書函） 

  查行政院 91年 11月 8日院授人給字第 0910045929號函訂頒「各機關（構）學校辦

理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支給標準數額表」（現為軍公教員工擔任各機關（構）學校辦理各

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支給表）備註一、規定：「軍公教員工擔任各機關（構）學校主辦之各

項運動競賽裁判者，得支給裁判費。裁判費之支給標準，由各主辦機關（構）學校視各項

運動競賽項目之範圍、難易複雜程度、所需專業知識訂定之，最高以不超過上表所列數額

為上限。」（現為附則二、規定：「主辦運動競賽之機關（構）學校應視各項運動競賽項

目之範圍、難易複雜程度及所需專業知識，參酌預算狀況及實際需要等因素，自行訂定裁

判費支給數額，最高以不超過本表所列數額為限。」）復查上開各項運動競賽分為全國性

競賽、省（市）級競賽、縣（市）級競賽（現為全國性競賽、直轄市及縣（市）級競賽、

鄉（鎮、市、區 ）級競賽）三種。有關各機關（構）學校辦理之藝文競賽，如屬上開三

種等級之競賽，其擔任裁判之裁判費得參照上開標準數額表支給；惟學校自辦之合唱、海

報等比賽不得比照上開規定支領評審費。 

二、學校自辦體育活動競賽，由學校教師擔任裁判，其裁判費支給事宜：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2.1.22局給字第 0920001137號書函） 

  依「各機關（構）學校辦理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支給標準數額表」（現為軍公教員工

擔任各機關（構）學校辦理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支給表）規定，各項運動競賽分為全國性

競賽、省（市）級競賽、縣（市）級競賽（現為全國性競賽、直轄市及縣（市）級競賽、

鄉（鎮、市、區）級競賽）三種，並未包括各校利用課餘辦理之校際、班際等體育競賽，

是以，學校自辦體育競賽擔任裁判者，不宜比照支領裁判費。 

 


